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安阳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若干规定的通知

安政办〔2025〕1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各部门及有关单位：

　　《安阳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若干规定》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25年9月2日

安阳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若干规定

　　第一条 为加强我市文物保护工作，确保在土地开发和项目建设过程中有效保护地下文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安阳市域范围内在土地供应前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以及基本建设中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适用于本规定。

　　第三条 安阳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实行“先调查、后建设”“先考古、后出让”制度，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前，土地原则上不予收储入库或出让。

　　第四条 市文物部门年初根据年度土地储备和供应计划以及项目计划等，统筹安排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年初应向市文物部门提供年度土地储备和供应计划；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年初应向市文物部门提供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市发展改革部门年初应向市文物部门提供全市重点项目清单。各县（市、区）文物部门负责收集本辖区年度土地储备和供应计划、基础设施项目计划和重点项目清单并报市文物部门。年内计划项目如遇清退、撤办或挂起等调整情况的，相关部门应及时告知市文物部门，由市文物部门作出调整。

　　第五条 考古工作审批手续办理、土地清表工作以及对接考古发掘事宜和现场协调工作的责任主体划分如下：

　　（一）拟入库的国有储备土地由各县（市、区）政府承担相应责任；

　　（二）协议出让土地、划拨用地等由用地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三）城市道路、管网更新改造等基础设施项目由项目单位承担相应责任。

　　第六条 土地清表一般应达到以下标准:

　　（一）出让（划拨）地块或建设项目等应有明确宗地范围。地表及地下需无现代建（构）筑物，且已完成垃圾清运、地面硬化层破碎等工作。地下拆除深度以拆除原建筑基础并露出土地为限，不得深入土地挖掘，不得超过原建筑基础底部标高。

　　（二）已解决居民搬迁补偿、树木及青苗补偿等事宜，不存在其他妨碍考古勘探发掘工作的权属纠纷。

　　（三）出让（划拨）地块或建设项目有地下管线的，责任主体应会同管线权属单位进行管线放样标识，必要时应完成地下管线迁移。

　　第七条 在现场具备文物勘探条件的情况下，文物勘探单位应于文物勘探进场之日起，宗地面积5万平方米以内的，在10个工作日内完成文物勘探；5万—10万平方米的，在25个工作日内完成文物勘探。勘探结束后5个工作日内向委托方出具勘探报告；如遇土地清表不到位、极端天气等因素，经双方协商可适当延长。

　　文物勘探发现地下文物埋藏，应当按规定进行考古发掘。考古发掘进场前，责任主体负责看护现场，确保文物安全。考古发掘结束后，考古发掘单位于20个工作日内出具考古发掘完工报告。

　　第八条 市文物部门负责制定考古调查勘探工作流程。各责任单位负责按程序报送考古调查勘探申请资料。如遇重大发现，市文物部门应及时提出文物保护意见。需要调整用地规划的，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按规定调整用地规划。

　　第九条 市文物部门牵头，按程序成立相关工作机制。定期由分管城建、文物工作的副市长召开会议，协助财政、发展改革工作的副秘书长参会，通报有关情况，研究实际工作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会议原则上每年年初召开一次，根据工作需要，可随时召开。

　　第十条 土地出让前，文物勘探及考古发掘资金计入土地出让成本，责任主体应保证资金及时到位。市辖区范围内如遇住宅、商服等经营性用地，短期内文物勘探资金暂不到位的情况，由地块所在区（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管委会）提出申请并按本规定工作机制专题研究后，从市本级土地储备资金中预付文物勘探费用的70%，并签订储备资金使用合同。待文物勘探及考古发掘工作结束、土地出让后一个月内由区（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政府（管委会）主动偿还70%预付费用，并结清剩余30%文物勘探经费。如逾期不还，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市财政等部门按合同约定从该区（含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城乡一体化示范区）土地出让金中扣除。

　　其他县（市）可参照本条第一款规定执行。

　　考古发掘费用按责任主体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等考古发掘单位的合同约定条款支付。

　　第十一条 市文物部门应积极培育、引进优质文物勘探市场主体，加大对全市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的监督检查力度，指导做好全市考古相关工作，切实提高考古工作效率。

　　相关部门应按照《安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在全市范围内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工作前置实施方案的通知》（安政办〔2018〕74号）及本规定，进一步细化部门工作流程，配合做好全市考古相关工作。

　　第十二条 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本规定与上级文件不一致的，以上级文件规定为准。

